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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关于“健全质量年报制度，提高编制水平，加大公开

力度”的要求，切实做好《广东江门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

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下简称质量年报）的编制和发

布工作，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依据和原则

第二条 编制依据。贯彻落实新《职业教育法》的关键举

措，反映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

特别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

服务行业企业、服务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服务学

生发展、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重在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改善

办学基础条件、建设并应用数字化资源、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

元”育人、实施“职教高考”制度、开展高质量职业培训、打

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实施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健全内部

质量保证体系、实施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创业、推进国际

交流与合作、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

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学习型城市

等方面工作。

第三条 编制内容 质量年报主要聚焦学校统计每年度各

项事业的改革与发展质量，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人才培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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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献、文化传承、国际合作、产教融合、发展保障、面临挑战

等七个部分方面的举措、成效，结合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分析，

展示典型工作案例和创新做法，重点呈现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履职情况。

第四条 编制目的。以质量年报为窗口，突出职业教育类

型特点，呈现学校办学特色和成绩，讲好江门幼专故事，扩大

学校影响力，接受社会监督。

第五条 编制原则

1.真实性原则。准确地反映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整体

状态和特色，保证所提供的信息和数据真实、准确。

2.合规性原则。年报在内容、数据、格式、时限性等方面

要合理合规，框架搭建合理，核心要点不缺项，工作内容全覆

盖，填报时间不超时。

3.可读性原则。年报采用定量解释、案例分析、图形示意

的方法，图文并茂，适合大众阅读习惯，可读性强。

4.发展性原则。以自主改进和持续创新为动力，以完善质

量标准和落实政策为基础，结合对比分析，连续展现教育质量

的发展变化，突出高职办学成果，不断推动高职教育的实践和

理论创新。

第三章 职责与分工

第六条 学校质量年报由教务部负责统筹编制。教务部主

任兼任编制工作主任。主要职责：

1.制定质量年报编制工作实施方案。

2.研究制定质量年报框架（目录、内容、版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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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制定质量年报编写任务清单。

4.组织质量年报材料汇总、选用和编审。

5.负责质量年报公开发布、印刷和报送。

第七条 学校各职能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1.根据工作方案分工编制质量年报分章节内容，并提交典

型案例、附表、改革措施、典型人才培养事迹、知名校友事迹，

保证编制质量。

2.根据编审工作进程和要求，提供典型案例，填报数据表

格材料（图文、数据、成果等）。

第八条 学校各二级学院的工作职责是：

1.主动参与质量年报编制工作，提交典型案例、附表、改

革举措、典型人才培养事迹、校友事迹，充实学校年报内容。

2.根据编审进程和要求，提报补充材料（图文、数据、成

果等）。

3.邀请合作企业为学校年报提供素材。

4.遴选有办学实力、支持学校办学的重点企业撰写《企业

年报》。

第四章 流程和要求

第九条 质量年报每年编报 1 次，编报时间以教育部和省

教育厅通知为准。

第十条 质量年报的编报流程如下：

制定工作方案→分工编撰→形成初稿→提报初稿→修改、

审定终稿→上传年报管理系统和上级邮箱→学校发布→公文

报送主管部门。



— 5 —

第十一条 质量年报编制要符合教育部和省教育厅文件要

求。当年教育部和省教育厅要求的重点编制内容必须在年报中

体现。

第十二条 质量年报数据须与学校“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工作状态数据”“高基报表数据”一致。

第十三条 质量年报各部分内容要重视数据分析和支撑，

尽量文字、图、表相结合，精选各类典型案例，增加吸引力和

可读性。

第十四条 学校法人代表在年报定稿的首页签署“内容真

实性责任声明”，对年报真实性、完整性和准确性负责。

第五章 报送与发布

第十五条 在规定时间内将“学校年报”电子版上传教育

部管理系统，并以公文形式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第十六条 学校每年向社会公开发布年报，并做好信息跟

踪和反馈工作。

第六章 保障与监督

第十七条 学校为年报工作提供制度、资金、人员等方面

的保障，动员学校各方人员参与年报编制工作。

第十八条 学校设立年报编制专项经费，列入教学改革研

究专项，纳入学校年度预算，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年报编制的外

出学习、培训、调研、版面设计、材料印制和对外宣传等。

第十九条 学校将年报编制工作纳入年终绩效考核，对纳

入学校年报的典型案例给予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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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教务部负责解释。


